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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608/99-00(01)號文件 
政府對審議與職業安全及健康有關的規例的小組委員會 

在一九九九年十一月十日會議上 
就《工廠及工業經營（身體檢查）規例》 

所提問題作出的回應 
 
I. 工人接受身體檢查的安排及費用 
 

(a) 根據規例第 6 條，東主在安排工人接受身體檢查及支付所需費用方面有何

法律責任？ 
 

根據規例第 6 條，如東主僱用工人在其工作地點從事指定職業，則須安排

工人接受身體檢查，並支付所需費用。違例者即屬犯罪，有關東主一經定

罪，可被判處第五級罰款，即最高罰款 5 萬元。 
 

(b) 有人建議設立中央徵款制度，以支付建造業訓練局（建訓局）負責範圍以

外的 4 萬名工人的身體檢查費用。當局認為如何？ 
 

建訓局負責範圍以外的 4 萬名工人受僱於各行各業。據我們估計，他們大

部分從事中式酒樓、印刷、紡織、五金、電子、製衣、船泊修理等行業。

當局認為設立中央徵款制度來支付這些工人的身體檢查費用並不可行，因

為難以制訂一個易於管理、公平而且簡便的機制，向有關行業徵款。有一

點須留意的是，即使在有關行業之中，也不是每名工人都需要接受身體檢

查，舉例來說，從事中式酒樓行業的工人之中，只有廚房工人會受過量噪

音影響。由於現行的僱員補償保險徵款所涉及的範圍不同，因此亦不能以

之取代。此外，這項僱員補償保險徵款是向工業界和非工業界的所有僱主

徵收的，如用以支付該 4 萬名非建造業工人的身體檢查費用，則並不公平。 
 

(c) 若為建造業以外的特定行業的替工／散工安排免費身體檢查或提供有關

資助，在資源上會有何影響？有甚麼困難或須予考慮的地方？ 
 

我們估計，為從事建造業以外行業的 4 萬名工人進行身體檢查，每年所需

費用約為 2,000 萬元。由於我們並無有關行業所僱用替工／散工的實際數

字，故此不能作出準確估計。不過，假設這類工人佔總人數的 20%，為他

們檢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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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每年開支便是 400 萬元。我們認為，工人檢查身體的費用應由其僱主

支付。以建築工人（包括散工）的情況來說，他們檢查身體的費用，是由

建造業本身透過徵款形式支付的，儘管各項實際安排都由建訓局負責作

出。 
 
II. 規例擬稿中有需要闡明立法用意和作出改善的地方 
 

(a) 根據第 3 條的規定，東主是否不得繼續僱用未有接受身體檢查的現職工

人？ 
 

不是。該條並不適用於規例生效時已受僱於指定職業的工人。這些已開始

受僱的工人，如果其後始被診斷為不適合從事有關工作，則規例第 8 至 13
條將適用於其情況。 

 
(b) 應否把第 10(a)條納入第 3 條，以闡明政策上的用意？ 

 
不應該。第 10(a)條旨在保障工人在開始受僱後的健康和安全。透過定期

進行的身體檢查，醫生可能發現工人的健康狀況，雖未至於令他不適合從

事有關工作，但應受某些特定的條件或限制所規限，以保障其健康。至於

第 3 條，則旨在確保工人在開始受僱前，其健康和安全情況經過醫生衡量，

因而有所保障。指定醫生簽發工人適合擔任有關工作的證明時，有時也會

指定工人須遵守某些條件。儘管定下這些條件，有關工人仍然適合從事和

可以從事該職業，與其他適合從事該職業而又毋須受限制的工人一樣。為

使各方面更清楚了解第 3 條“經證明適合＂一詞的涵義，我們會在有關的

規例指引中闡明其意思，即有關工人不論是否須受一些條件或限制所規

限，都適合擔任有關工作。 
 

(c) 第 6 條“檢驗＂一詞的定義，以及由僱主承擔費用的範圍，是否包括第 9、
10 及 12 條的檢查報告所提出的建議？ 

 
第 6 條“身體檢查＂一詞是指附表 2 所列的一般身體檢查和醫學檢驗。此

外，發出證明書是身體檢查工作的其中一個主要部分。這些身體檢查的安

排和進行，其費用均由東主負擔，但建造業工人方面則由建訓局負責。因

實施與第 12 條有關的建議而導致的開支，須由東主負擔。為了闡明這方

面的立法用意，我們會這樣做：(a)從第 6 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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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刪除“檢驗及證明書＂這些字眼；以及(b)在第 12 條增訂條文，規定

東主須根據本條文採取一切合理及合法的途徑實施建議，而有關費用亦須

由東主負擔。 
 

(d) 第 8 條“不時＂一詞所指的範圍，是否包括在建議規例實施後，現職工人

所接受的“首次＂身體檢查？ 
 

第 8 條“不時＂一詞所指的範圍，包括當建議規例實施後，現職工人首次

接受的定期身體檢查。為了闡明這方面的立法用意，我們會這樣做：(a)
從第 8 條之中，刪除“不時＂一詞；以及(b)在第 3 條增訂條文，訂明有關

現職工人的過渡安排，即在緊接本條文生效之前，如從事附表 1 所列職業

的人士在受僱時未有根據本條文進行身體檢查，而該名人士在本條文生效

當日或以後仍繼續從事有關工作，則東主必須於本條文開始生效的三個月

內，確保該名人士遵照本條文的規定，經指定醫生進行身體檢查。 
 

(e) 如何實施第 10 條所述的建議，特別是(a)和(d)款有關“受條件所規限的受

僱＂和“永久停止受僱於某項行業＂的建議？ 
 

我們再三強調，工人的健康及安全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指定醫生只會在

他“認為為該僱員的健康及安全想而有需要＂時，才會提出第 10(a)、
(b)、(c)或(d)條所述有關限制或暫停受僱的建議。 
 
根據第 10 條，指定醫生可建議工人：(a)繼續受僱於其現有職業，但須受

某些條件及限制所規限；(b)在指定期間內暫停受僱於該項職業；(c)暫停受

僱於該項職業，直至獲證明適合擔任該項職業的工作為止；或者(d)永久停

止受僱於該項職業。 
 
在(a)款的情況下，工人可繼續受僱，但須符合指明條件及限制的規定。舉

例來說，工人或須使用聽覺保護器，才可繼續受僱於高噪音工作。在這情

況下，有關東主須為工人提供適當的聰覺保護器，並且在可行範圍內確保

工人正確使用這些設施。 
 
在(b)、(c)或(d)款的情況下，工人須暫停或永久停止受僱於其現有職業。

在大部分情況下，工人會獲指定醫生批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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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如符合資格，並可根據有關條例索取補償。如屬於這種情況，根據

《僱傭條例》和《僱員補償條例》，有關東主不得在工人放取有薪病假期

間或補償個案解決之前，終止僱用該名工人。如暫停受僱於所從事職業的

工人未獲批予病假，又或永久停止受僱於所從事職業的工人不再獲批予病

假，東主可重行調配有關工人擔任另一種工作，但這要視乎是否有合適的

工作，以及工人是否接受重行調配的安排而定。就永久停止受僱的工人而

言，如東主未能安排合適的工作，又或僱傭雙方未能就重行調配的安排達

成協議，則東主可根據合約條款和《僱傭條例》的規定，終止僱用該名工

人。 
 

(f) 請說明建議訂立第 10 條的原因，以及該條文與《職業安全及健康條例》

的關係。 
 

建議訂立第 10 條的立法用意，在於清楚訂明指定醫生為從事指定職業的

工人檢查身體後，只會在他認為為該名工人的健康及安全想而有需要的

情況下，才會提出第 10 條的(a)、(b)、(c)或(d)款所述的建議，指定該名工

人須受某些條件及限制所規限，才能繼續受僱於他所從事的職業，或應暫

停受僱於他所從事的職業。此舉是為了確保指定醫生提出有關建議時，最

重要的考慮因素是保障工人的健康和安全，另一方面，亦可確保根據建議

規例就工人可繼續受僱於有關職業而施加的任何限制，或提出的工人須暫

停受僱於有關職業的建議，不會與《殘疾歧視條例》有所牴觸。建議規例

及該規例第 10 條適用於受僱於某些指定職業的工業界工人，因此，就這

方面而言，該規例與《職業安全及健康條例》無關，儘管《職業安全及健

康條例》的整體目標，是為了保障和促進所有僱員的職業安全和健康。 
 

(g) 須暫停或永久停止受僱於某一行業的僱員，會否獲發特惠津貼或某種形式

的補償？ 
 

工人如因職業病而喪失工作能力，以致須暫停或永久停止受僱於指定職

業，可根據《僱員補償條例》、《肺塵埃沉病（補償）條例》或《職業

性失聰（補償）條例》，循正常程序索取補償。 
 


